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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无锡

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自控”、“发行人”或“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智能自控的

持续督导时间为该公司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智能自控股票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持续督导期为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现中原证券对智能自控的持续督导期

限已满，中原证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及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保荐机构名称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办公地址 平煤神马资本运营中心 9 楼 

法定代表人 张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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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内容 

保荐代表人 方羊、刘政 

联系电话 0371-65585033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情况 内容 

上市公司名称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877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达路 258 号 

法定代表人 沈剑标 

董事会秘书 沈剑飞 

联系电话 0510-88551877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 年 9 月 11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779 号文）的同意，公司向 5 家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905,922 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8.6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999,988.42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 

发行费用 3,831,358.8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176,168,629.59 元。该募集资 

金已于 2023 年 8 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容诚验字[2023]100Z0025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管理。本次发行证券已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中原证券作为智能自控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

责对发行人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保荐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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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中原证券对智能自控的保荐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为发行保荐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中原证券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恪守业务规

则和行业规范，勤勉尽责地完成了对智能自控的保荐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保荐阶段 

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

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其提交股票发行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1、按照中国证监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的 

内容与格式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2、定期对发行人的下列情况进行现场检查：①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三会运作情况；②信息披露情况；③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④募集资金使用情况；⑤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

对外投资情况；⑥经营状况；⑦发行人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3、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4、督导发行人建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以及查询募集资金专户情况，检 

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5、定期对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6、就发行人的规范运作、募集资金运用、内部控制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7、督促发行人整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六、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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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公司

进行持续督导。公司在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相关处

理情况如下： 

1、募集资金实际投资进度未达到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计划进度：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关控制阀制造基地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 18 个

月，为确保项目投入的有效性，更好的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秉持审慎

投资策略，对募集资金使用较为慎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投资进

度为 21.91%，存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进度未达到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计划进度的

问题。主要原因系该募投项目的投资效益和规模，是基于当时行业发展趋势、市

场需求预期及公司技术储备等因素作出的审慎决策。自项目启动以来，宏观经济

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国内市场需求收缩、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叠加行业竞争格

局等影响，部分细分领域市场空间及项目盈利预期较原计划出现差异。经公司持

续对项目可行性、投入产出比及市场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基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在确保满足一定阶段交付保障前提下，对募投项

目的投资节奏进行了审慎调整，整体投资进度较原计划有所滞后。 

保荐机构已提示公司关注募集资金使用和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做好募投项目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2、公司 2024 年经营业绩发生大幅波动 

2024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9.84 万元，同比下降

78.37%。公司业绩发生大幅下滑，主要系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国内市场

需求收缩、原材料价格波动加剧，叠加行业竞争格局加剧使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下

降和产品成本、费用增加所致。 

保荐机构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并已提醒公司积极关注经营状态，采

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升经营业绩，保护投资者权益。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发行保荐阶段，发行人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向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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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

并保证其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配

合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和核查工作。 

在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能够配合保荐机构开展持续督导工作，提供了必要

的设施、场地或其他便利条件以及持续督导工作所需的资料，并配备工作人员有

效协调各部门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保证了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发行保荐和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发行人提供专业意见，出具相关报告，并配合保荐机构对有关事项

的核查工作。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荐机构对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的及时审阅，认为公司已披露的

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内容完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公司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

督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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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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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方 羊                       刘 政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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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

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张秋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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